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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第十三期“分层次一体化” 
团校培训班培养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高校团校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

作用，着力提升我院青年的思想政治素养、法学专业素养和创新实践

能力，现制定法学院第十三期“分层次一体化”团校培训班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通过实施法学院“分层次一体化”团校培训班学员培养方案，组

织学员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理论，引导学员在学习、实践中更加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提升法学专业素养与实践创新能力，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培养方式 

培训班通过集中培训和分散培养相结合的形式，将设计开展理论

研习、社会实践、技能培训、岗位实践等培训课程，学员的学习、实

践考核评价等将作为培训班结业的重要依据。 

三、培养内容 

（一）集中培训 

集中培训主要由法学院团委联合青年研习社负责开展，主要形式

包括理论研习、社会实践与技能培训。 

1.理论研习 

以理论授课为主要形式，依托集体培训和各班分班培训的形式相

结合，旨在加强学员思想教育与专业素养，充实学员理论知识储备，

培养一批新时代优秀团学骨干。计划开展以下课程：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读：拟邀请思政

专业教师，以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

使学员更加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解读：拟邀请法学专业教师，

围绕当代中国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学专业学习

等方面为学员进行课程讲授，使学员对法学学科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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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沙龙”讨论与读书交流活动：拟邀请对法学案例分析、时

事热点评论、经典书籍阅读感兴趣的学员，参与法学院青年研习社组

织开展的“沙龙”讨论与读书交流活动，届时邀请优秀的本科生、研

究生与专业教师，进行交流指导。 

2.社会实践 

组织在课余时间、寒暑假有意愿的学员，参加志愿服务、专业实

习、课题研究、学术调研等社会实践活动，学院将择优进行立项支持，

并予以一定补助。 

3.技能培训 

组织学员参加公文写作、面试辅导等技能培训，并组织学习

office、Ps、Pr、Au 等电脑技能，增强学员才干, 引领学员将各项本

领运用到学习生活中去，努力做到知行合一。 

（二）分散培养 

分散培养主要由各实践单位负责组织协调进行岗位工作技能培

训，各班需结合岗位要求，自行开展岗位工作培养。各班以参与各岗

位锻炼部门具体工作为主要形式，依托各岗位工作平台，丰富学员培

训模式，通过工作实践提升学员综合素质及能力。 

1.团校一班：法学院团委 

法学院团委,是学院党委对团员青年进行教育、管理和服务的有

力助手，是学院共青团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学院共青团建设和共青团

工作的核心。目前下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和艺美中心三大部门。法学

院团委将结合各部门实际工作需要对学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岗位工作

技能培训。 

2.团校二班：法学院学生会 

法学院学生会始终倡导“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理

念，服务学生，团结学生，培养学生踏实奋进、开拓创新的优良品质，

引导学生成为富有创造精神与服务意识的中南才子。目前下设秘书处、

学术部、策划运营部、公关实践部、体育部及生活权益部六个部门。

法学院学生会将从实际出发，认真考量工作特点，对学员开展相应培

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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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团校三班：法学院志愿者协会 

法学院志愿者协会始终以“高校青年志愿活动，要与专业知识相

结合、与个人特长相结合、与校园文化相结合、与社会需要相结合”

为行动指南，团结带动法学院注册志愿者、青年团员开展了一系列形

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志愿活动，形成了多项对社会有价值的、独具特

色和品牌效应的优秀志愿活动项目。在本次岗位实践中，法学院志愿

者协会将充分考虑部门特色，结合志愿活动，为学员提供相关技能培

训。 

4.团校四班：法学院新闻中心 

法学院新闻中心是法学院的新闻宣传机构，依托法学院网站对外

宣传校园活动，是学院媒体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学院文化宣传、各大

活动会议摄影采稿、学院内外宣传报道等工作。下设办公室、网络部、

文宣部、采写部、编辑部和摄影部六个部门。法学院新闻中心将结合

部门特色，在新闻工作基础上开展相关技能培训活动。 

四、考核要求 

（一）基本要求 

1.学员应自觉遵守培训班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学习相关课程,

并坚持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2.集中培训期间，学员应遵守课堂纪律，做到不旷课、不迟到、

不早退，如需请假要遵守相应纪律规则。 

3.分散培养期间，学员应秉承良好的学习态度，认真学习岗位技

能，积极参与岗位实践锻炼，保质保量完成岗位工作。 

4.学员在培训期间应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端正学习态度；应及

时主动了解培训日程安排及相关事项。 

（二）考核管理 

1.学员考核由三部分组成：集中培训考勤、岗位实践评价与结业

报告考察。集中培训考勤占 10%，岗位实践评价占 50%，结业报告考

察占 40%。集中培训考勤由法学院团委组织部实践培训部负责，岗位

实践评价由各实践单位负责，结业报告考察由青年研习社负责。若在

培训过程中，有突出贡献或优异表现，可以额外酌情加分并计入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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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业及优秀：学员严格按照考核管理要求完成各项培训环节，

考核合格者颁发培训班“结业证书”，表现优异者颁发“优秀学员”

证书。其中颁发“结业证书”要求学员考核总分达 60 分以上，颁发

“优秀学员”要求学员考核总分达 85 分以上。 

3.不予结业：未按照培训班考核要求，考核总分低于 60 分，不

予结业；未认真对待培训相关课程，凡出现一次违纪行为，由实践单

位进行批评教育，第二次进行通报批评，第三次则不予结业；出现违

反法律法规或校规校纪等情况，不予结业。 

（三）其他要求 

按照“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管理办法，将学习培训情况纳入第

二课堂“思想成长”项目，获得相应学分（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